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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资助对象为HXCY (THAILAND) CO.,LTD.（以下简称“华星泰国公司”），

资助金额为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期限不超

过3年，利率不低于5%。公司将根据华星泰国公司业务需求分次提供资助。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经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公司将密切关注华星泰国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持续做好风险管

控工作，积极采取措施收回借款。本次资助对象为境外公司，除公司日常经营风

险外，还存在汇率波动的风险。

为开拓泰国当地的通信技术服务业务，公司于2024年8月2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

过《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华星泰国公司提供合

计不超过1,000万元额度的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1年，以实际提款日起计算，利率

不低于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上述财

务资助期限已届满，为满足华星泰国公司日常运营支出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扩大

海外业务规模，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继续向华星泰国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借款额度不变，期限为不超过3年。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对象：HXCY(THAILAND)CO.,LTD.

（二）资助方式：由公司和华星香港提供借款。

（三）财务资助金额：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以提供借款时的

汇率计算，含前次的已借款金额），华星泰国公司在借款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根据华星泰国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向其提供。

（四）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3年。

（五）财务资助利率及利息支付、本金偿还

1、提供财务资助适用的利率：不低于5%。

2、利息支付、本金偿还：每年支付借款利息，到期后一次性归还本金。

（六）资金用途：用于华星泰国公司日常经营。

（七）借款的必要性：本次借款均用于华星泰国公司项目开展和运营，此举

将有力推动公司在泰国市场的业务拓展。同时，亦有助于深化公司与主要客户在

海外的紧密合作，从而进一步巩固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

（八）审议程序：本次借款需经董事会审议且表决通过，无需经过股东会审

议。

（九）其他说明：本次借款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展开及资金使用，不存在《创

业板上市规则》《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HXCY(THAILAND)CO.,LTD.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334/182村4号，邦批亚分区，邦批区，北榄府10540

成立日期：2024年5月13日

营业期限：永久

注册资本：6,000,000.00泰铢

主营业务：通信技术服务

董事会主席：屈振胜

股权情况：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华星创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持股49%、

其他3名泰国当地自然人股东各持股17%。

泰国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度/2024 年末 2025 年 1-9 月/2025 年 9 月末

营业收入 887,833.71 8,741,742.28

净利润 -1,289,249.89 454,008.85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系：控股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全资子公司华星香港为其第

一大股东，华星泰国公司的董事、核心管理人员均由公司委派，财务、资金管理

由公司负责管理，公司对华星泰国公司的经营和决策拥有实质控制权。结合股权

情况、实际管理情况，公司实际控制华星泰国，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其他股东的情况：其他股东为3名泰国当地自然人股东，与公司和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华星泰国其他股东未按照同等比例向其相应提供财务资助。除公司外，

其他各个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公司为华星泰国公司的第一

大股东，且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核心管理人员均由公司委派。华星泰国作为公

司并表公司，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由公司管理控制，公司能够对其实

施有效的业务管理和资金管理。且公司为华星泰国借款系拓展业务发展战略所需。

华星泰国以不低于5%利率支付资金成本,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华星泰国提供2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7.81万元）财

务资助，截至目前对华星泰国提供4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85.42万元）财务资助。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借款期限将延长。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财务资助协议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华星泰国公司在审批的权限内签订借款协议，

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华星泰国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提供财务资助。

四、本次财务资助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本次为华星泰国提供财务资助能帮助其获得资金支持，有力推动公司在

泰国市场的业务拓展。同时，亦有助于深化公司与主要客户在海外的紧密合作，

从而进一步巩固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

总资产 1,852,569.13 3,820,041.7

总负债 3,141,819.02 4,655,282.74

净资产 -1,289,249.89 -835,241.04



为维护公司的利益，保障公司的资金安全，公司采取向华星泰国委派董事、

管理层等核心人员进行华星泰国公司的管理，采取保管银行账户等方式来进行资

金监管，泰国公司的利润将优先用于偿还借款的本息。

本次资助对象为公司境外控股公司，除公司日常经营风险外，还存在汇率波

动等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被资助的公司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公司在不

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其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

为华星泰国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且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核心管理人员均由公司

委派，公司对华星泰国的经营和决策拥有实质控制权。华星泰国公司其业务、财

务、资金管理等方面由公司负责，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管理和资金管理。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本次业务拓展将有力推动公司在泰

国市场的业务拓展，同时亦有助于深化公司与主要客户在海外的紧密合作，从而

进一步巩固双方在境内良好的合作关系。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财务资助金额按照最高额1,000万元资助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提供财

务资助余额4,114万元（不包括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借款），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7.09%。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存在逾期未

收回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